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京环保监察罚字〔2017〕33号

当事人名称：北京北方福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小明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8017771436  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巨山路78号院-2

我局于2017年4月26日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发现你

单位将汽车维修保养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瓶等含油废物（属

于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中规定的危险废物）置于生活垃圾

场内，属于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。以上事实，

有现场检查笔录和照片、调查询问笔录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

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。你单位的上述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五十

八条第三款的规定。我局于2017年6月13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

实、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并告知你单位有权利进

行陈述申辩。你单位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。以上事实，有《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京环保监察罚告字〔2017〕33号）

和《送达回证》为证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七十

五条第一款第（七）项和第二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如下：责



令你单位停止违法行为，限三日内改正，处一万元罚款。 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行政处罚缴款书

到你单位存款账户银行以转账的方式缴纳罚款，未在银行开

立账户，以现金方式就近到银行的对公营业机构缴纳。逾期

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缴纳

罚款后三日内将行政处罚缴款书第一联复印件寄至我局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环境保护部或者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在六

个月内直接向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

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

2017年6月22日


